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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二师院行发〔2021〕22号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
关于暂停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招生的通知
校内各单位：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（教高〔2012〕9号）和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二师院行发〔2019〕3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学院申请，2021年第10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，结合学校专业发展实际，决定自2021年起暂停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招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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